
乐职院人〔2013〕27号

乐山职业技术学院

关于2013年岗位等级调整工作的通知
各系（部）、处（室）：

2010年10月我院已完成了首次岗位聘用工作， 根据《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岗位等级调整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乐职院[2013]30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就开展2013年岗位等级调整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13年岗位空岗情况公布

经2013年5月14日第五次院长办公会议决定，2013年空岗公布见附表。
二、岗位等级调整工作具体安排如下：
	序号
	工作内容
	时间安排

	1
	本人申请，填写《岗位等级调整申报表》和相应的《评分表》，交所在系（部）初审后，统一上报岗位等级调整聘用工作小组（人事处）
	2013.7.10至2013.7.12下午5点前，过时责任自负，申报表和评分表见学院人事处网页表格下载栏

	2
	相关职能部门核定《评分表》
	2013.7.15至2013.7.17

	3
	岗位等级调整聘用工作小组审查
	2013.7.18

	4
	报院长办公会或党委会审批
	2013.7.20

	5
	公     示
	3个工作日

	6
	申报人员填报岗位变动审批表
	2013.7.23见学院人事处网页表格下载栏

	7
	上报主管局和人社局审批后次月兑现工资
	


特此通知
附：2013年空岗公布表

乐山职业技术学院

2013年7月10日
	乐山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3年7月10日印发



